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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泉县人民政府文件

石政发〔2020〕11号

石泉县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石泉县促进消费实施细则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各工作部门、直属机构：

《石泉县促进消费实施细则》已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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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泉县促进消费实施细则

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全县消费市场的影响，加快恢复生产

生活秩序，促进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，确保我县经济持续稳定增

长，根据《安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促进全市餐饮住宿旅游消费

八条措施的通知》（安政发〔2020〕9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

现提出如下措施。

一、促进旅游消费增长。全县国有收费景区门票实行半价优

惠，鼓励民营收费景区门票实行打折、半价、活动赠送等优惠活

动（不含景区内游乐设施和景交车）。落实好“引客入石”政策，

在本次消费细则实施期间对旅行社组织旅游团队或火车专列人

员来石游览景区景点，且在我县境内宾馆、酒店住宿一晚以上的，

按每人 6元给予奖励。落实疫情防控常态化要求，有序组织开展

“安康人游安康”、“文化旅游消费季”等活动 3次以上，确保全

县旅游接待人次和旅游综合收入稳步增长。（牵头单位：县文旅

广电局；责任单位：各景区）

二、推广电子消费券促消费。县经贸局牵头做好“春夏换

新·携手安康”5000万元电子消费券（支付宝）活动，县文旅

广电局负责做好陕西银联和中国电信安康分公司携手“提振消

费·石泉在行动”云闪付 2600万元电子优惠券消费活动，由县

经贸局、县文旅广电局分别负责及时收集可使用电子消费券（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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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宝）、云闪付商家信息，督促参与企业做好电子消费券的宣传

推广，并会同县委宣传部加大宣传报道力度，定期对外发布可使

用商家信息名单，引导广大消费者踊跃参与、积极申领，确保全

县餐饮、文娱、超市、购机、景区、购物等消费活动有序推进，

带动餐饮住宿旅游业增收。县经贸局负责、县市场监管局配合组

织全县餐饮、住宿企业注册第三方支付平台，确保享受电子消费

券 500万元以上，拉动消费 1500万元以上；县文旅广电局负责

组织全县旅游企业、景区注册第三方支付平台，确保享受电子消

费券 500万元以上，拉动消费 2000万元以上。（牵头单位：县经

贸局、县文旅广电局、县市场监管局、县委宣传部、石泉电信分

公司；责任单位：各镇，各有关部门）

三、倡导单位使用工会经费促消费。各单位工会要拿出本年

度会员 50%以上的集体福利，为会员购买有助于脱贫攻坚的商品

或本地特色农副产品，助力消费扶贫和滞销农产品销售，参与消

费扶贫行动，确保全县工会会员购买扶贫农副产品 500万元以

上。各单位要积极组织会员在县域内开展各种形式的春（秋）游

及文体、团建活动，拉动消费。（牵头单位：县总工会；责任单

位：各镇各部门）

四、支持发展夜间经济。鼓励夜间延时经营，县经贸局负责

引导餐饮、商场、购物中心、商业街延长营业时间，在店庆日、

节假日期间开展“夜宴”、“不打烊”等晚间促销活动。县住建

局按照城市管理有关要求，在县城江南码头、江南滨江大道、秦



- 4 -

巴风情园合理新增夜市集中供应经营区 2个以上、摊点 50个以

上，推动解决就业 100人以上。后柳镇、池河镇、饶峰镇负责在

有条件的集镇街道新增夜市摊点 5个以上。县经贸局负责，县市

场监管局配合要深入挖掘县域美食，积极引导餐饮行业协会、市

场主体每两月举办 1次夜间美食节活动，吸引市民夜间消费。（牵

头单位：县经贸局、县市场监管局、县住建局；责任单位：各镇

各部门）

五、组织本地农特产品和旅游商品进高校活动。县供销联社、

县经贸局、县文旅广电局负责对接河海大学和武汉理工大学，组

织我县农特产品的商户在校开设农特产品销售店，组织 2次农特

产品和旅游商品宣传推介活动，鼓励高校教师及学生购买石泉农

特产品和旅游商品。（责任单位：县供销联社、县经贸局、县文

旅广电局）

六、支持发展电子商务。县财政局要会同县经贸局对传统企

业转型在电商平台开展交易，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农副产品网络销

售额达到 100万元以上的予以奖励 1万元，对依托第三方平台、

自营平台营业额达到 50万元以上的餐饮、住宿企业予以奖励

5000元；县供销联社负责增加“电子商务服务站点”15个以上，

新培育孵化电商骨干企业 5家以上，完成线下本地农副产品销售

额 1000万元以上；组织全县企业开展“促销消费网上直播”活

动，通过网红达人线上 “短视频+直播带货”模式，完成线上本

地农副产品销售额 500万元以上。（牵头单位：县经贸局、县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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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局、县供销联社；责任单位：各镇各部门）

七、引导行业扩大消费。县经贸局要鼓励商贸企业采取发放

消费券、折扣券和现金补贴等方式，负责策划和组织实施“商贸

购物节”、“消费促进月”等促消费活动 2次以上，引导消费需求

释放；县农业农村局和县文旅广电局负责支持有订单收购农产品

的农业龙头企业销售库存农特产品或旅游商品，组织企业按成本

价入驻石泉旅游公众号特产商城；支持商家与机关、企事业单位

供需对接，鼓励党员干部带头购物消费，提振全社会消费信心。

（牵头单位：县经贸局、县农业农村局、县文旅广电局；责任单

位：各镇各部门）

八、落实带薪休假制度。全县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带头，各行

各业结合实际，在确保日常工作有效运转和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

前提下，鼓励采取灵活方式提前落实带薪休假制度，年休假计划

必须报县人社局备案，倡导休假期间在县域内进行个人消费。推

行周末 2.5天弹性休假，弹性休假人员凭本周县域内 500元以上

合规餐饮、住宿、景区发票履行销假手续。（牵头单位：县委组

织部、县人社局；责任单位：各镇各部门）

九、营造放心消费环境。落实市场监管领域“双随机、一公

开”监管制度，加大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商品质量抽检频次和力度。

各执法部门在以行政执法和履行行政职责时，应尽量避免影响市

场主体正常经营行为，努力营造宽松的市场消费环境。各有关部

门要加强消费领域舆论宣传引导，进一步激发消费需求，细化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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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任务和责任，不折不扣落实各项消费措施。县监督检查小组办

公室要强化督导检查，对工作重视不够、推进不力、效果不佳的

单位一律移交县纪委监委追责问责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公安局、县

市场监管局、县住建局、县监督检查小组办公室；责任单位：各

镇，各有关部门）

本政策执行期自发布日起至 2020年 12月 31日，实施细则

中规定的各项工作任务必须在截止日期内完成。
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、县人大办公室、县政协办公室，县纪委监委办公室，

县人武部。

县法院、县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驻石各单位。

石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6月 4日印发


